
104學年度一年級通識選課須知 

 上課時段：分布於每週一第 1～4節、週二第 5～8節、週五第 5～8節或夜間。 

 建議一年級每學期至少修習 10學分通識課程。請參閱下表（修課規定備忘）。 

 國文說寫領域中，「國文」課程必選 2學分，上或下學期修習均可。 

 外國語文領域中，「英文」課程必選 4學分（每學期 2學分）。「英語聽講」課程必選 2

學分，上或下學期修習均可，採分級制（A、B二級），以大學指考及學測成績為依據，

分級結果於選課前公告於通識教育中心網頁最新消息。 

 英文或英文暨英語聽講改修申請表格可至通識教育中心網頁下載，申請截止日至 104

年 8月 28日止。 

 在課程查詢系統備註欄有加註是第二外語課程、進階英文課程及全英通識課程，初選

階段僅限申請英文或英文暨英語聽講改修的同學選課。第二外語及進階英文課程在加

退選-2階段（104年 9月 15日 12：30以後）開放一般同學選課。 

 請留意課程查詢系統（開課系所請選擇-通識選組【台中校本部】-年級請選擇【一年

級】）中每門課程的備註欄位說明，初選額滿的課程請選填志願序權重，如備註欄中

有註明重補修生保留名額，屆時如無重補修生申請或有剩餘名額，則依志願序選填備

取順序依序遞補。 

 加退選階段-加修申請 

依照選課作業辦法第八條之規定: 「......以不超過該課程修課人數限制及該教室容量

為原則......」。如人數限制已是教室最大容量的課程（課程查詢系統之備註欄位會加

註），不可提加修申請。 

 

資料來源：104通識教育手冊第 12頁 

台中校區 

http://www2.cmu.edu.tw/~cmcgen/index.php

